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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雪养殖”）。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春雪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春雪养殖累计新增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0 万元，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春雪养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91.60 万元。

● 是否提供反担保：不提供。
● 有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春雪养殖因采购豆粕业务需要，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启用龙口香驰粮油有

限公司、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香驰粮油公司”)赊销额度，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春
雪养殖对于香驰粮油公司赊销余额为 0 万元。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了最高额担保。公司担保未
超过授权的担保额度。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春雪养殖与龙口香驰粮油有限公司、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签订的所有膨化大豆、 豆粕等赊销产品买卖合同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含本数）的连带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磊
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MA3C2EBX28
成立时间 2015年 12月 08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富山东路 08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省莱阳市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家禽饲养；活禽销售；饲料生产；兽药经营；肥料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粮食收购；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肥
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5,816.74 32,853.30
总负债 19,719.23 17,548.1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91.60
流动负债总额 19,148.91 16,954.66
净资产 16,097.51 15,305.15

项目 2023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305.19 155,302.36
净利润 4,292.36 4,790.73

被担保人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龙口香驰粮油有限公司、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2023 年 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签订的所有膨化大豆、豆粕等赊

销产品买卖合同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货款、利息、违约金及香驰粮油公司为实现债权产生
的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等。

3、保证责任期间：三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日常生产物资赊销采购担保， 目的在于满足其日常

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对于被担保公司，公司能实时监控其现金流向与
财务变化情况，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独立
意见，认为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担保事项，
担保对象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对外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及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691.6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60%。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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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景 20 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有“景 20 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

股票。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36,000 元“景 20 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
累计转股数量为 4,80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853,483,694 股的 0.0005629%；
“景 23 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不涉及转股情形。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景 20 转债” 余额为人民币
1,779,864,000 元，占“景 20 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23596%。

一、景 20 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176 号）核准，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景 20 转债”）
1,780.0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178,000.00 万元，期限 6 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313 号文同意，景 20 转债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景 20 转债”，债券代码“113602”。

（三）根据有关规定及《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景 20 转债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
通股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35.28 元 / 股。 因公司股票存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初始转股价格 80%（28.23 元 / 股）的情形，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1 年 3 月 15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向下修正景 20 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 27.70
元 / 股，自 2021 年 3 月 17 日起执行。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1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向下修正“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2021-021）。

（四）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实施完毕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
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
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
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自 2021 年 5 月 12 日起，“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由 27.70
元 / 股调整为 27.40 元 / 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 2020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2021-048）。

（五） 截至 2022 年 5 月 17 日， 公司股票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即 21.92 元 / 股）的情形，触发了公司《募集说明书》有关向
下修正本期债券转股价格的条款。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自本次会议后三个月内，如再次触发“景 20 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本次会议之日起满三个月后，如再次触
发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 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景 20 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1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董事会决定不向下修正“
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2022-027）。

（六）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实施完毕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
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
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

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自 2022 年 7 月 21 日起，“景 20 转债” 转股价格由
27.40 元 / 股调整为 27.10 元 / 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2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 2021 年度权益分
派调整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2022-046）。

（七）截至 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股票已经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即 21.68 元 / 股）的情形，触发了公司《募集说明书》有关
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条款。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决定
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自本次会议后三个月内，如再次触发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本次会议之日起满三个月后，如再次触发景 20 转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的权利。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2 年 10 月 1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董事会决定不向下修正“景 20 转债”转
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2022-074）。

（八）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 日实施完毕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
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
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
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自 2023 年 6 月 7 日起，“景 20 转债”转股价格由 27.10 元
/ 股调整为 26.60 元 / 股，“景 23 转债”转股价格由 25.71 元 / 股调整为 25.21 元 / 股，“景 23 转
债”尚未进入转股期。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3 年 6 月 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2023-055）。

二、景 20 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景 20 转债的转股期间：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23 日止。
（二）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有“景 20 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36,000 元“景 20 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累

计转股数量为 4,80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853,483,694 股的 0.0005629%。
（三）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景 20 转债”余额为人民币 1,779,864,000 元，占

“景 20 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2359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3年 6月 30日) 本次转股情况 本次变动后

(2023年 9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378,170 /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1,872,422 0 841,872,422

总股本 847,250,592 0 841,872,422

注 1：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378,170 股系公司 2019 年股权激励剩余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完成回购注销；

注 2：以上股本数据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755-8389218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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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立昂转债”的转股期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28 年 11 月 13 日。 截

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 262,000 元“立昂转债”转换为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 5,781 股，占“立昂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 0.0008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立昂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3,389,738,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227%。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立昂转债”转股的金
额为 57,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265 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获核准发行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45 号）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33,900,000� 张，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人民币 339,000 万元。

（二）可转债挂牌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26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339,000 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立昂转债”，债券代
码“111010”。

（三）可转债开始转股的日期、转股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和《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立昂转债” 转股期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2028 年 11 月

13 日。“立昂转债”初始转股价为 45.38 元 / 股，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立昂转债”的
转股价于 2023 年 6 月 1 日调整为 44.96 元 /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披露的
《立昂微关于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立昂转债”的转股期间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2028 年 11 月 13 日。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立昂转债”转股的金额为 57,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265
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 262,000 元“立昂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
5,781 股，占“立昂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85%。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立昂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3,389,738,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 99.9922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6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限售股上市流通 变动后

（2023年 9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4,376,726 0 -174,376,726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2,476,149 1,265 174,376,726 676,854,140

总股本 676,852,875 1,265 0 676,854,140

四、其他
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咨询电话：0571-86597238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5007� � �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3-085
债券代码：111002� � � � � � � � �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人民币 8,055,000 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

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1.202%；累计转股数量为 547,56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
行股份总额的 0.13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特纸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661,945,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8.798%。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未有“特纸转债”转换
成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 0 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6 号）核准，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开发行了 67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
张面值 100.00 元，发行总额 67,000.00 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00 号
文同意，公司 67,000.00 万元可转债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特纸转债”，债券代码“111002”。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
司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2027 年 12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初始转股价格为 18.50 元 / 股。

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23 日起调整为
18.20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纸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因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均审
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自 2022 年 10 月 19 日起，

“特纸转债” 转股价格由 18.20� 元 / 股调整为 14.70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下修正“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6 月 15 日起调整为

14.54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纸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未有“特纸转债”转换成公司股份，转股数量

为 0 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人民币 8,055,000 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1.202%； 累计转股数量为 547,562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
0.137%。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特纸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61,945,000 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 98.79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数量(2023 年 6
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数量

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数量

变动后股份数量（2023 年 9 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317,649,537 0 3,339,000 320,988,537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82,908,025 0 0 82,908,025

总股本 400,557,562 0 3,339,000 403,896,562

注：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数量的具体情况，详情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0-8566059
公司邮箱：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989� � � � � � �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3-048
转债代码：113504� � � � � � � � � 转债简称：艾华转债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艾华转债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0 元，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共有 228,337,000 元“艾华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0,820,172 股，占可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2.77440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462,663,000 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 66.95557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50 号）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691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69,100 万
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8]34 号文同意，公司 69,1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债券简称“艾华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04”。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艾华转债”自 2018 年 9 月 10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
股。“艾华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36.59 元 / 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20.21 元 / 股。

1．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6.59
元 / 股调整为 27.53 元 /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
及转增股本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2．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司向
下修正了“艾华转债” 的转股价格，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7.53 元 / 股调整为 21.73 元 / 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9）。

3．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73

元 / 股调整为 21.43 元 /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
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4.�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43
元 / 股调整为 21.13 元 /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
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5．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实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13
元 / 股调整为 20.81 元 /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
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6.�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0.81
元元 / 股调整为 20.51 元 /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 2021 年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7.�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0.51
元元 / 股调整为 20.21 元 /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 2022 年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艾华转债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0 元，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 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共
有 228,337,000 元“艾华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0,820,172 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2.774403%。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462,663,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66.95557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6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 9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820,172 0 400,820,172
总股本 400,820,172 0 400,820,172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7-6183891
联系传真：0737-4688205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893�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3-053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2023 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2023 年第三季度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的数量合计 34,000 股。 其中：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562,500 份， 实际行权期为
2022 年 11 月 7 日至 2023 年 11 月 5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3 年第三季度，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32,800 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总量的 5.83%。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65,400 份， 实际行权期为
2023 年 4 月 27 日至 2024 年 3 月 23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3 年第三季度，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1,200 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总量的 1.83%。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
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0 年 5 月 21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

2、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3、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4、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1 年 1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相关
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1 年 10 月 20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及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148 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 56.25 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7、2022 年 3 月 21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及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45 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 6.84 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8、2022 年 10 月 9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
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148 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 56.25 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9、2023 年 4 月 7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
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44 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 6.54 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份）

2023 年第三 季
度行权数量（份）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行权数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二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业务
骨干（148人） 562,500 32,800 440,900 78.38%

合计（148人） 562,500 32,800 440,900 78.38%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份）

2023 年第三 季
度行权数量（份）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行权数量
（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二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技术骨干及业务骨干
（44人） 65,400 1,200 23,300 35.63%

合计（44人） 65,400 1,200 23,300 35.63%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
交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均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期可行权人数为 148 人，2023 年第三季度共有 13 人参与行权

且完成登记；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期可行权人数为 44 人，2023 年第三季度共有 1 人参
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3 年第三季度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

户股份数量合计为 34,000 股。
（三）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自主行权变动数
（2023.7.1-2023.9.30）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96,400 0 1,896,4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16,030,000 34,000 416,064,000

总计 417,926,400 34,000 417,960,400

单位：股
注：1、2023 年 8 月 3 日， 公司完成了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

授予的合计 23,2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2）。

2、2023 年 9 月 13 日， 公司完成了 2022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
留授予的 15,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披露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
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2）。

上述股本变动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3 年第三季度，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数为 32,800 股； 预留授予第二个行
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数
为 1,200 股，合计 34,000 股，共募集资金 2,095,686 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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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发行的“火炬转债”累计已有 182,696,000 元转换成公司 A 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7,213,01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59%。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417,304,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69.55%。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共有 25,000 元“火炬转
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 1,032 股。

一、“火炬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58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

开发行了 60 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60,000.00 万元，期限 6 年，票面
利率为第一年 0.4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65 号文同意，公司 6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转债简称“火炬转债 ”， 转债代码
“113582”。 本次发行的“火炬转债”自 2020 年 12 月 2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25.33 元 / 股。因公司实施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及回购注销股权激
励限制性股票，火炬转债最新转股价为 24.15 元 / 股。

二、“火炬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共有 25,000 元“火炬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转股股数为 1,03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 182,696,000 元“火炬转债”转换成公司 A 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7,213,01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59%。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417,304,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比例为 69.5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数
（2023年 6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股份数

（2023年 9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8,896,985 1,032 458,898,017

总股本 458,896,985 1,032 458,898,01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95-22353679。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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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再 22 转债自 2023 年 4 月 12 日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累

计有 15000 元再 22 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转股数 248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2023 年 9 月 28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509,985,000 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71%。

● 2023 年度第三季度转股情况：本季度可转债转股的金额为 2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 332 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168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

开发行了 51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1,000 万元，期限 6 年。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1]446 号”文同意，公司 51,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再 22 转债”， 债券代码
“113657”。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即 2023 年 4 月 12 日至 2028 年 9 月 28 日，初始转股价为 6.04 元 / 股。

2023 年 5 月 17 日，公司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
“再 22 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再
22 转债”转股价格由 6.04 元 / 股调整为 6.00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6 月 16 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时“再 22 转债” 停止转股和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
号）。

二、“再 22 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再 22 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 2000 元，减少数

量 20 张，转股数量为 332 股。截至 2023 年第三季度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509,985,000 元，剩余
可转债数量为 509.985 万张。 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2023 年 6 月 30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数 本次变动后（2023年 9月 28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1,643,478 332 1,021,643,810

总股本 1,021,643,478 332 1,021,643,810

上述股本变动后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联系电话 023-88651610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再升科技”

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再 22 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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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辉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累计有 104,000 元宏辉转债转

换成公司股票 ，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7,776 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累计有
107,211,000 元宏辉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0,741,814 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29%。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宏辉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24,789,000 元，占宏辉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67.71%。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969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332 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33,200 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2 月 25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上
发行，余额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67 号”文同意，公司 33,2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宏辉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65”。

根据《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宏辉转债自 2020 年 9 月 3 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4.61 元 / 股，目前转股价格为 5.85 元 / 股。

二、 宏辉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 宏辉转债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 累计有 104,000 元宏辉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7,776 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累计有
107,211,000 元宏辉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0,741,814 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29%。

（二）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宏辉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24,789,000 元，占宏辉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67.71%。

三、 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6月 30日）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 9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0,349,892 17,776 570,367,668

总股本 570,349,892 17,776 570,367,668

四、其他
联系地址：汕头市龙湖区玉津中路 13 号（515041）
联系电话：0754-88802291
传真：0754-88810112
邮箱： ird@greatsunfoods.com
联系人：吴燕娟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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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有 261,000 元“大参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 0.0186%； 累计转股数量 4,099 股， 累计转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0.0006%。

●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404,739,000 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 99.9814%。

● 2023 年第三季度新增转股 21 股。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 可转债发行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981 号文核准，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14,05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 100 元，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40,500.00 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70
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大
参转债”，债券代码“113605”。

（二） 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1、转股日期：公司本次发行的“大参转债”自 2021 年 4 月 2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2、转股价格：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大参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
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
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对转股价格调整。

2020 年 12 月 23 日， 公司完成了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由
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83.85 元 / 股调整为 83.71 元 / 股。

2021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除权除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10 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
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83.71 元 / 股调整为 69.09 元 / 股。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同意向 22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6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
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69.09 元 / 股调整为 69.05 元 / 股。

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本年度权益分
派的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13 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
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69.05 元 / 股调整为 57.13 元 / 股。

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本年度权益分
派的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9 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
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57.13 元 / 股调整为 47.11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2021 年 4 月 28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有 261,000 元“大参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0.0186%，累计转股数量 4,099 股，其中 2023 年第三季度新增转股 21 股。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404,739,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 99.981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3年 6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3年 9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82,531 - 1,582,53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7,319,547 21 1,137,319,568

总股本 1,138,902,078 21 1,138,902,099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20-81689688
公司邮箱：DSL1999@dslyy.com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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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现金管理赎回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和保障资
金安全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于安
全性高、流动性强的各类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
款等。 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董事会授权的额度使用期限为自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
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一、 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23 年 7 月 14 日，公司购买江苏银行大额存单 13,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2023-038）。
公司于近日对上述产品进行了部分赎回， 收回本金人民币 3,000 万元， 获得收益人民币

249,000.01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现金管理起始
日

现金管理终止
日 实际收益情况

1
江苏银行大额存单
2023 年第 3 期 3 年
B

大额存单（可转
让） 3,000 2023 年 7 月

14日
2023 年 10 月
7日

本金收回， 获得收益
249,000.01元

合计 - 3,000 - - 249,000.01�元

注：本次实际收益情况为本次赎回金额对应利息，未赎回部分的收益金额后续赎回时进行
相应公告。

二、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的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资
金需求和保障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各类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

额存单、协定存款等。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董事会授权的额度使用期限为自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上述现金管理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办理实施相关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元）

尚未收 回 本
金 金额 （万
元）

1 大额存单 9,700 9,700 887,550.00 -
2 结构性存款 5,900 5,900 527,928.77 -
3 结构性存款 9,300 9,300 890,761.64 -
4 结构性存款 7,100 7,100 671,344.45 -
5 大额存单 15,600 15,600 468,000.00 -
6 结构性存款 7,100 7,100 213,012.01 -
7 大额存单 8,500 8,500 223,604.51 -
8 通知存款 15,600 15,600 470,166.66 -
9 通知存款 2,600 721.48 46,996.41 1,878.52
10 大额存单 13,000 3,000 249,000.01 10,000
11 大额存单 5,900 - - 5,900
12 通知存款 9,700 9,700 235,763.89 -
合计 110,000 92,221.48 4,884,128.35 17,778.52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15,6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21.70
最近 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2.04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万元） 17,778.52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万元） 14,221.48
总现金管理额度（万元） 32,000

注：上表中序号 10 即为公司本次现金管理部分赎回产品，未赎回的部分仍进行现金管理。
最近一年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为 2022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数据。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